
附件:

2021年度省级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未管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部门适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98

1

预算编制

（27分）

预算编制及时性 预算编制及时性

考评各部门是否按照

规定的时间要求报送
部门预算及调整预算

3
按照预算编报文件规定时限报送的，得3分。延迟报送：“一上”、“二上”阶段，每迟报一天扣
0.5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报质量

预算编制完整性
考评各部门预算编制
是否符合完整性要求

5

按照预算编报文件规定完整编制预算的，得满分。①财政结余结转资金未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的，

扣1分。②非税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未纳入部门预算的，扣3分，未全

部纳入部门预算的，按照预算与决算差异对比进行计算，预决算差异在30%及以内的，扣1分，预
决算差异超过30%，扣3分。③预算编报出现漏报事项（政策调整除外）对预算安排造成影响的，

扣1分。

3 预算编制准确性
考评各部门预算编制
是否符合准确性要求

4

按照预算编报文件规定准确编制预算的，得4分。①自行新设项目、调整保障标准或补助政策，且

未对变化情况和原因作出说明的，或者单位性质、经费保障方式等政策调整后未及时申请调整预
算或经费的，扣2分。②预算编制时未按财政规定的资金性质、填报格式、申报内容等要求进行申

报的，扣2分。

4 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目标编报质量

考核各部门绩效目标

申报情况及其申报质

量

7

� � ①项目支出全部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得1分；每漏报一个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②绩效目

标申报要素完整，有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指标权重的，得3分，要素不完整或绩效权
重分值分配错误的，每个项目扣1分，扣完为止。③产出和效益指标在4条以上的，且量化指标在

50%以上的，得2分，若单位存在绩效目标无量化指标的现象，该项指标不得分。④绩效目标紧扣

部门职责、发展规划，与预算数额相匹配，且依据明确的，得1分，不符合要求的，一个项目扣
0.5分，扣完为止。

5 政府采购预算
政府采购年初部门
预算编制

考核各部门政府采购
预算编制覆盖情况

3
年初部门预算由非政府采购指标调为政府采购指标的，以及由政府采购指标调为非政府采购指标
的，调整2笔（含）以下的扣1分；调整2-5笔的扣2分；调整5笔（不含）以上的扣3分。

6 项目库建设管理 项目库建设管理
考核各部门项目库建

设情况
2

建立项目库，项目要素完整详实，绩效目标量化科学，前期准备完备，并详细提供资产前置性审

查、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复、发改委批复等支撑材料的，得3分，否则，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

7 预算审核管理 项目实施方案质量
考核各部门项目实施
方案编报质量

2
①需前置审批的项目，实施方案、审批文件与项目预算同时报送的，得1分；未同时报送的，不得
分。②项目预算与实施方案内容完整、规范，得1分；编制质量较差的，不得分。

8

预算执行

(34分)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执行进度

考核各部门预算执行

进度是否落后于时间

进度

12

①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如年底预算存在清零情况，则年度预算执行率取清零前一天数值，年度预
算执行率达到90%及以上，得4分，如达不到90%，则得分=年度预算执行率*4。②以3月、6月、9月

、11月底为考核时点，每个时点分值各2分，各个考核时点分别以20%、50%、65%、80%为基数，具

体得分=（部门某个考核时点预算执行率/该考核时点序时进度基数）*2，如达到或快于序时进
度，该时点得满分，如各时点序时进度分别低于10%、30%、45%、60%，则该时点不得分。

9 预算执行的有效性

考核各部门年度预算

安排的项目资金执行

效率

6

①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项目支出预算追加的、追减及调剂的（政府采购与非政府采购预算

之间的调剂除外），每项扣0.5分，共3分，扣完为止。②部门在3月底之前、9月、10月提出项目

支出预算调整、调剂事项的，每项扣1分，共3分，扣完为止，部门在11月、12月提出预算调整、

调剂事项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10 存量资金管理
考核各部门年末结余
结转资金情况

6

①上年结转的财政资金当年全部形成支出或缴回财政部门不再申请使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②部门当年形成的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占当年部门支出决算规模的比重不超过30%的得2分，介于30%

和70%之间的，得1分，高于70%的不得分。③部门当年形成的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占当年部门支出决
算规模的比重小于部门上年形成的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占上年部门支出决算规模的比重的，得2分，

否则不得分。

11
“三公经费”执行
情况

“三公经费”支出
执行情况

考核各部门“三公经
费”支出执行情况

2 “三公经费”支出较上年决算压减3%，且按规定的开支标准和范围使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12 政府采购执行进度 政府采购进展情况
考核部门是否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执行政府

采购

2 采购项目执行过程中引起供应商投诉，经核查，投诉成立的扣2分。

13 项目绩效管理
项目支出绩效执行

情况

考核各部门开展部门

重点支出绩效评价情

况

6

①按照规定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按时提交绩效监控报告且报告质量达到要求的，得2分，否则

不得分。②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良好，或对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和预算调整调剂的项目，及时调整

绩效目标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③按照规定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自评价工作，完成得
2分，否则不得分。

14

预算资金

监管 

（12分）

财务管理 财务监管情况
考核各部门内控制度

建设情况
1 是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并有效执行，完成得1分，否则不得分。

15 会计管理 会计管理情况
考核各部门在会计核
算方面有无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情况

1
按照国家会计管理相关规定，如实反映各项会计要素的情况和结果，全面真实准确反映部门财务

状况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16 资金监管 资金使用合规性

考核各部门在预算管
理及财务和会计核算

方面有无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情况

8

审计、巡视、财政监督检查、部门决算核查中未发现问题的，得8分，如发现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存

在以下问题：①无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规避政府采购、擅自组织自行采购的行为。②非税收入

收缴中擅自提高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私自设立过渡户及坐收坐支的。历年产生的利息收入结余
以及年度账面挂账利息，未全部作为非税收入上缴省财政。③未严格落实规范津补贴相关规定，

出现违规发放津补贴、有价证券和实物等现象。④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外借、无预算、超预算、虚列支出、白条抵账、公款私存等情况。每发现一处，扣2分。

2

①是否及时对审计、财政监督检查、部门决算批复以及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整改，落实整改到位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②年内开展的财政评价项目，评价结果为65分

（含）—80分（不含），每一个项目扣0.5分，评价结果为65分（不含）以下的，每一个项目扣1
分，扣完为止。

17
预算基础

管理 

（27分）

预决算公开

预决算公开

考核各部门是否按照

预算公开要求，及时

、全面、完整、规范
公开预决算信息

4
按规定要求及时、全面、完整公开预决算信息的，得4分；对监督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公开预决算
信息的，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扣完为止。

18 绩效信息公开
考核各部门是否按要
求公开绩效目标和项

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3
按要求选取1-2个重点项目公开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且公开及时、内容完整的，得2分，否则，该

项指标不得分；按要求随部门决算公开绩效评价结果，且内容完整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19

预算基础

管理 
（27分）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情况

考核各部门健全资产
管理制度、优化资源

配置、夯实自荐管理

基础等情况

4

①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完成情况，完成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②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制定本

部门资产管理办法或资产管理实施细则等制度规范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③年内按规定编报新

增资产购置预算，并按要求及时办理资产前置性审核的，得0.5分，未按规定办理或申报质量较差
的，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④年内按要求合理合规处置资产，并及时报省财政厅备案，该项得

分=（已履行审批手续的待处置资产价值/待处置资产价值）*0.5分。⑤按时报送资产年度报告、

月度报表信息得1分，延迟报送：每迟报一个工作日扣0.2分，扣完为止。⑥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内各项资产记录完善，账务明晰,实物、资产账、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三者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账表相符，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0 非税收入管理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
情况

考核部门按照相关规
定管理非税收入情况

2
①严格按照规定的项目、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征收，及时足额上缴非税收入的，得1分，否则不得
分。②按照相关规定管理、使用、保管、核销非税收入票据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1 债务管理 政府性债务管理

考核部门是否按照债

务管理的规定管理债
务

3

①没有违法违规举借债务或变相举债，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

行转贷外，没有为其他单位或个人以任何形式提供融资担保或承诺的，得1分，否则扣3分。②按

照隐性债务化解计划按期化解隐性债务的，得0.8分，否则不得分。③按照规定及时准确报送政府
隐性债务报表或无债务申报的，得0.8分，延迟报送：每迟报一个工作日扣0.2分，扣完为止。④

新增债券资金管理合法合规的，得0.4分，否则不得分。

22 政府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信息统计
考核部门政府采购信
息统计报表报送的及

时性及编报质量

2
按照规定的时间及质量要求报送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得2分。质量不高的，则该

项指标不得分，质量达到要求，但延迟报送的，每迟报一个工作日扣0.2分，扣完为止。

23
决算情况

决算编报及时性
考核各部门编制部门

决算的及时性
2

按照规定的时间要求报送决算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得2分，延迟报送：每迟报一个工作日扣

0.2分，扣完为止。

24 决算编报质量
考核部门决算编报质
量

4
按规定编报部门决算，内容完整、质量较高的得4分。决算编报不完整、质量较差以及在省财政开
展的账表一致性核查中发现问题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25
部门预算管理综合

绩效

部门预算管理综合

绩效管理情况

考核各部门预算管理

综合绩效开展情况
2

①按时报送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自评报告，报告格式完整，按要求提供支撑资料，完成得1分，
延迟报送的，每延迟一天扣0.2分，扣完为止；②未出现指标体系适用错误的情况的，得2分，否

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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